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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济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
信息公开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集团总部各部室： 

《济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公开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已经

集团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济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

2023 年 7 月 20 日 

   

济建工发〔2023〕37 号 

济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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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
信息公开管理制度（试行） 

 
第一条 为规范济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公开工作，提高

集团公司工作透明度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根据《济南市人民政

府国有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进市属企业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》

（济国资办〔2021〕11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集团公司实际，特

制定本制度。  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济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公开的管

理。  

第三条 集团综合办公室是集团信息公开的管理部室，负责

集团信息公开制度的制定、执行与监督。集团公司部室作为公开

信息提供者，对本部室提供的公开信息负责，部室负责人为本部

室信息公开提交责任第一人。 

第四条 信息公开的原则 

（一）依法合规原则 

信息公开坚持依法合规，应依法确定信息公开的内容、方

式、范围和程序，严格保护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； 

（二）真实、准确原则 

公开的信息应当真实、准确，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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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及时公开原则 

应当公开的信息应采取适当方式及时公开，不得隐瞒、拖延

或不公开严格落实责任。 

第五条 信息公开范围 

（一）信息公开内容是： 

1.信息公开制度； 

2.工商注册登记等企业基本信息； 

3.集团公司治理及管理架构、重要人事变动； 

4.需要公开的企业主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； 

5.需要公开的企业重大改制重组结果； 

6.通过产权市场转让企业产权和企业增资等信息； 

7.有关部室依法要求公开的监督检查问题整改情况、重大突

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情况； 

8.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； 

9.集团公司提供社会公共服务、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，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信息公开； 

10.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当公开的企业信息。 

（二）不予公开的信息是： 

1.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； 

2.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信息； 

3.公开后可能会影响检查、调查取证、审议等执法活动的信

息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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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集团公司认定的可能对他人隐私和名誉构成侵害、对相关

人员合法权益造成损害、对企业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带来影响的信

息； 

5.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信息。 

第六条 信息公开的方式 

信息公开方式包括集团公司门户网站、报刊、微信、客户端

等媒体，以及主管部门政府网站等，针对不同的信息选择适合的

公开方式。  

第七条 信息公开流程 

1.公开信息经部室发起，分管领导审核，提报集团主要领导

审批后方可发布在集团公司网站或其他官方渠道。 

2.主动公开的信息，各部室应当在该信息形成后及时予以公

开；已公开的信息内容发生变更的，部室应当自信息变更后及时

更新有关信息。 

3.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、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

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，部室应当及时发布准确的信息予以澄清。 

4.公开的信息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，公开前应征得第

三方同意；如果不公开可能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应经集

团公司主要负责人同意后予以公开，并将决定公开的信息内容和

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。 

第八条 保密审查 

在发布信息之前，各部室应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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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密法》《济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密工作制度（试行）》等法

律法规和有关制度规定，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保密审查。 

第九条 监督管理 

信息公开工作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或本制度规定的，视情

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罚。 

集团公司对所属一级企业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适时进行督

导。 

第十条 附 则 

本制度由集团公司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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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济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           2023 年 7 月 20 日印发 

 


